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黄
兴）即日起 ，长三角区域户籍
居民可在实际居住地公安机

关申请办理新生儿入户，不再
需要在实际居住地和入户地

之间来回奔波。 这是沪苏浙皖
四地公安机关在“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中推出的又一
项便民服务举措，将有力提升
长三角区域公安政务服务水

平，更好地服务于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据介绍，在上海市，江苏、
浙江、安徽省全域内出生并取
得《出生医学证明》，父母双方
或一方为四地户籍居民，随父
或随母在长三角区域家庭户

内申报出生登记的新生儿，其
父（母 ）可在实际居住地向公
安机关提出跨省 （市 ）新生儿
入户申请， 符合办理条件的，
即可签署《长三角跨省（市）新
生儿入户承诺书》，留存邮寄信
息及联系方式并提交办理材料

原件，主要包括：新生儿父、母
《居民身份证》； 新生儿父、母
《居民户口簿》； 新生儿父或母
《结婚证》；新生儿 《出生医学
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实际居住地公安机关收取

证明材料原件后， 扫描成电子
文档进入本地业务办理系统，
同时将申请信息及电子版材料

流转至拟入户地公安机关。 实
际居住地公安机关将暂时留存

《居民户口簿》和《出生医学证
明》原件，其他材料当场退回。

拟入户地公安机关在收

到实际居住地公安机关传输

的申请办理信息及相关材料

后，根据拟入户地新生儿入户
政策规定，在 2 个工作日内完
成审核并反馈结果至实际居

住地公安机关。
实际居住地公安机关在

收到拟入户地公安机关反馈的

确认信息后， 在 1个工作日内
电话通知申请人前来办理入户

信息确认手续，并领回《出生医
学证明》原件正联，副联由实际
居住地公安机关保存。 如果入
户申请不符合拟入户地的入户

政策规定 ， 则不能办理跨省
（市）新生儿入户手续，需要申
请人返回户籍地申请办理。

申请人到实际居住地公

安机关确认入户信息后，拟入
户地公安机关将为新生儿办

理入户手续，并将包含新生儿
户口的新的户口簿邮寄至申

请人指定的收件地址，旧的户
口簿将由实际居住地公安机

关收缴并销毁。

长三角区域新生儿入户

跨省（市）通办，以实际居住地
和拟入户地公安机关之间的

信息流转替代居民群众两地

来回奔波，实现了“一地办理、
网上流转”。 上海市公安局新
闻发言人办公室庄莉强警官

表示，下一步警方将以 “当场
打印”替代 “缴旧寄新 ”，即由
实际居住地公安机关直接在

原户口簿上打印新生儿户口

信息页，不再收缴旧户口簿后
邮寄新户口簿，真正实现长三
角区域新生儿跨省 （市 ）入户
全面信息化办理。

本报讯（劳动报首席记者
包璐影）11 月 23 日，记者从中
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 ，近日 ，备受关注的沪渝
蓉沿江高铁上海至南京至合

肥段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国

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标志着该
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性进展，为项目后期开工建设
打下了基础。

该项目连接上海市、江苏
省 、安徽省一市两省 ，起自上
海市新建上海宝山站，经江苏
省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
州市 、 南京市及安徽省滁州
市 、合肥市 ，接入既有合肥南
站，途径 8 市 26 县（区），线路
全长 554.6 公里 （其中新建铁
路 519.9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为双线高速铁路。

沪渝蓉沿江高铁上海至

南京至合肥段共设 16 座车
站，新建车站 10 座，分别为上
海宝山站、崇明站、启东西站、
海门北站、如皋西站、黄桥站、
泰州南站 、仪征北站 、南京北
站、大墅站。 项目配套新建上
海宝山、 南京北动车运用所，
扩建南通动车运用所，同步实
施南京枢纽普速系统迁改等

相关工程，预留扬州东站北东
联络线工程。

长三角区域户籍居民新生儿“报户口”
即日起可跨省（市）通办

崇明要通高铁了

沪渝蓉沿江高铁
上海至南京至合肥段
可研报告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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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户籍居民徐先生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大桥派出所，，为自己新出生的女儿成
功申请了长三角区域跨省（（市））新生儿入户业务，，成为该项新政施行后的首位在沪申请人。。

本报讯 记者从昨天举行

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获悉 ，本
市 《关于加快发展本市保障性
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 已印发
出台。公租房、单位租赁房、享
受政策支持的各类租赁住房中

符合条件的房源， 统一纳入保
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同时，上海
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将突出准入

广覆盖、租期稳定、租金可负担
等特点。

对象不限户籍
不设收入线

据悉 ，上海的 《实施意见 》
聚焦新市民、青年人的租赁需求
堵点、痛点和难点，精准设计本
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基础制度。

一是准入广覆盖。 申请对
象不限户籍、 不设收入线。 基

本准入条件， 是在本市合法就
业且住房困难。 合法就业以劳
动合同等为依据， 住房困难按
照家庭在本市一定区域内人均

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5 平方米
确定。

二是租期更稳定。 租赁合
同期限原则上不少于 1 年 、不
超过 3 年， 鼓励出租单位与承
租人签订 2 年 、3 年期的租赁
合同；合同到期后，入住对象仍
符合准入条件的，可继续租住。
除公租房外， 其他保障性租赁
住房不设最长租赁年限； 保障
对象在本市购房或离开本市等

不再符合准入条件的， 房源退
出，周转使用。

三是租金可负担。 面向社
会供应的项目 ， 初次定价在
同地段、 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
租金的九折以下 ， 后续调价
时 ， 年涨幅最高不超过 5%；

面向本园区、本单位、本系统职
工定向供应的租赁住房项目 ，
租金可进一步降低。 住建 （房
管） 部门建立市场租金监测机
制， 加强对项目初次定价和调
价的统筹指导，稳定租赁价格。

四是户型小而美。 以建筑
面积不超过 70 平方米的小户
型为主；根据新市民、青年人需
求特点，精心设计户型，高标准
配置公共空间和配套设施 ，打
造“小户型、全功能、悦生活”的
保障性租赁住房。

今明两年筹措保障性
租赁住房 24万套（间）
对照国家要求， 本市深入

研判租赁需求、 充分挖掘供给
潜力， 持续推进完善从 “一张
床”“一间房”到“一套房”的多
层次住房供应体系和 “租购并
举”的住房保障制度。“十四五”

期间， 计划新增建设筹措保障
性租赁住房 47 万套（间）以上，
达到同期新增住房供应总量的

40%以上；到“十四五”末，全市
将累计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

房 60 万套 （间 ）以上 ，其中 40
万套（间）左右形成供应，较大
程度上缓解新市民、 青年人的
住房困难。

按照今明两年多做快做的

总体安排 ，2021-2022 年计划
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 24
万套（间），完成“十四五”目标
总量的一半以上。

解决公共服务行业
一线职工住房困难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 市住

建委主任姚凯还介绍了本市在

解决公共服务行业一线职工住

房困难方面的举措。
姚凯表示自 2020 年以来，

本市积极推进公租房拆套合租

和宿舍型房源供应， 提供一张
床、一间房形态的公租房，满足
环卫、 快递等公共服务行业一
线职工就近住宿需求。 准入条
件上，建立“绿色通道”，允许先
入住、 后补居住证。 租赁价格
上， 在公租房租金基础上进一
步从优， 使一张床的租金控制
在每月 500-800 元左右。 截至
目前 ， 累计供应床位 8000 余
张，取得良好社会反响。

下一步， 市住建委将继续
做好公租房拆套合租和宿舍型

房源供应工作； 同时， 结合保
障性租赁住房工作推进， 广泛
动员社会力量， 加大力度提供
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作为
《实施意见 》 配套政策之一 ，
近期上海正在抓紧制定非居住

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

策细则， 计划在年底前出台。

上海出台保障性租赁住房新政
不设户籍和收入线 租金低于市场价的九折

■劳动报记者 徐巍


